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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担保协议；单笔超过 20 亿元的担保事项，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

长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上述担保计划的授权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次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拟为全资子公司、非全资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的具体担保额度如下： 

序号 名称 
担保金额 

（万元） 
子公司类别 

1 深圳市香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20,000 全资子公司 

2 长沙香江商贸物流城开发有限公司 40,000 全资子公司 

3 增城香江房地产有限公司 60,000 全资子公司 

4 广东裕泰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全资子公司 

5 深圳市千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000 全资子公司 

6 广州市香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0,000 全资子公司 

7 恩平市锦江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20,000 全资子公司 

8 广州番禺锦江房地产有限公司 160,000 非全资子公司 

9 广州大瀑布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6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0 天津森岛鸿盈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1 天津森岛宝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4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2 天津市森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3 珠海横琴新区南方锦江置业有限公司 6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4 其他合营、联营公司 120,000 非全资子公司 

合计 880,000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详见附件一。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 2020 年度经营的资金需要，不

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支持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联营公司、

合营公司的持续发展，满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并表

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具有控制权，且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担保

相关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内；对于联营公司、合营公司，公司按照股权

比例对等提供担保，风险可控。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担保计划是为了配合公司及各级子公司、联营公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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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公司做好融资工作，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并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具有控制权，且

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对于联营公司、合营公司，公司按照股权

比例对等提供担保，风险可控。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控制对外担

保，公司进行的对外担保决策程序合法，依法运作，对外担保没有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利益。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2020年4月20日，公司及子公司累积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49,814.78

万元，其中对控股或全资子公司的担保的余额为243,314.78万元，占公司2019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5.62%；对合营子公司的担保的金额为6,500万元，占

公司2019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22%。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

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